
 

 

 
 

汕交基函〔2018〕1615 号 

 

关于协调解决兴汕高速公路一期工程 

T4 标段土方施工有关问题的函 
 

海丰县政府： 

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兴汕高速公路一期工程主线征地拆

迁工作已于2018年8月19日全部完成，工程建设目前正处于冲刺

阶段，但T4标段仍有约30万方土源未落实。在8月24日召开的兴

汕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建设推进协调会上，T4标段项目部提出，

已就岗头村临时取土点与相关县、镇、村各级政府及村民代表

签订了取土协议及运输协议，但因其他手续没能及时办理完成，

取土作业仍无法顺利进行。 

为尽快解决T4标段土方施工有关问题，请你县高度重视、

落实专人抓紧协调解决取土点有关事宜，尽早落实取土点顺利

落地、开展取土作业，努力为工程建设创造无障碍施工条件，

确保兴汕一期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并按时完成建设任务。 

专此致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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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兴汕建设管理处。 

 


